
新丰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新丰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我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的

管理，按时完成示范县建设任务，充分发挥综合示范带动作

用，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关于下达 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金（内贸方向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

目计划的通知》（粤商务电函〔2020]23 号）、《广东省商

务厅关于印发 2020 年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重点工

作任务的通知》（粤商务电函〔2019]102 号）等文件精神，

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参与新丰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项目建设的承办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中承办企业是指经公开招投标并报省商

务厅备案的项目实施主体。

第四条 新丰县工信局、财政局负责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的项目管理工作。



第二章 项目管理原则

第五条 项目管理坚持节约、务实、高效的管理原则。

（一）节约原则。项目建设应秉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原则，对可利用现有资源改造提升的项目原则上应优先利用

原有资源改造。

（二）务实原则。项目建设应坚持务实原则，注重提升

项目建设的实际效果，反对形式主义。

（三）高效原则。项目建设应坚持高效原则，注重沟通、

及时反馈，在项目节点时间内完成项目建设。

第三章 项目管理

第六条 为保证项目开展的进度和效果，依据项目管理

的重点将项目管理分为进度管理、运行管理、绩效管理、监

督管理四个方面。

(一)进度管理。进度管理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各

阶段的进展程度和项目最终完成的期限所进行的管理。县工

信局应当严格要求承办企业按照实施方案进行建设，定期对

项目进度进行公示，检查项目实际进度是否按方案要求进

行，如出现偏差，要及时找出原因，责令承办企业采取必要

的补救措施或调整、修改原计划，确保如期完成项目建设。



对于项目建设进度严重滞后、不符合项目建设进度要求的承

办企业，及时下达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整改，对逾期未能整

改的取消其承办资格。

(二)运行管理。运行管理是指为规范承办企业的正常运

营而进行的管理。县工信局负责定期组织专门人员到承办企

业以及项目建设地查看企业的组织机制、人员管理、安全生

产责任制运行情况，如存在问题，责令承办企业及时整改。

对于发生较大生产事故或质量事故、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

承办企业追究其责任，情节严重的取消承办资格，构成犯罪

的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绩效管理。绩效管理是指为确保项目建设达到预期

效果而采取的管理。县工信局应严格测评承办企业的项目效

果，对已达到建设要求的承办项目尽快安排项目验收，拨付

项目资金；对尚未完全达到建设要求的承办项目要求其加强

力度，延期验收；对明显达不到建设要求的承办企业督促其

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或无整改的可酌情取消其承办资格。

(四)监督管理。县工信局要加强对承办企业的所有生产

经营活动进行规范和制约。严格规范新丰县电子商务市场秩

序，严厉打击参与示范项目的企业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网售

农副产品出现质量安全和过期商品等问题以及发生欺诈消

费者等行为。严格要求承办企业按要求及时上报经营数据，



对不配合开展统计工作或存在虚假上报等情况的进行批评

公示，并要求其限期整改。

第七条 县工信局应定期公示各项目进展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项目名称、建设内容、建设要求、承办企业名称、项

目资金额度、完成时限、绩效目标等。建立健全建设项目档

案，对项目建设、验收、奖励、公示等各环节的档案材料进

行整理和归档，做到资料详实、手续齐备、程序合规，经得

起检查。

第八条 承办企业在项目实施中应履行如下义务。

（一）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要求及时间节点，完成项目实

施工作，保证项目进度和质量，并按时申报验收。

（二）保证项目经费专款专用，不蓄意骗取专项资金。

（三）按照县工信局、县财政局要求如实填报项目进度

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其他需填写的统计调查表。

（四）接受县工信局及相关职能部门对项目执行情况的

监督检查。

（五）配合县工信局组织的项目调度、督查、验收及绩

效评估等工作。

（六）及时报告项目执行中出现的重大事项。



（七）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对于存在的问题或意见建议，

应及时向县工信局反馈。

（八）建立项目执行情况月报制度。原则上项目承办企

业每个月应向县工信局详细报告项目进度情况、资金使用情

况、项目成效情况等。

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 上级主管部门对项目建设内容和标准有更改或

调整的，本制度可依实际情况酌情调整。

第十条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县工信局负责解

释。

新丰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0 年 5 月 18 日


